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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1 期 总第 75 期                         2018 年 01 月 01 日---2018 年 03 月 31 日 

                                                                                                                                                                                                     

 综合简讯 

 党风廉政建设 

1. 03 月 30 日，向市教卫工作党委上报《上海外国语大学党风廉政建设和党内监督工作主

体责任清单、任务清单和制度清单》。 

2. 03 月 30 日，向市纪委驻教卫工作党委纪检组上报《学习贯彻上海市教育体育红十字会

系统 2018 年纪检监察工作会议情况汇报》和《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年纪检监察工作要

点》。 

3. 03 月 15 日，召开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传达上级有关会议

精神，总结 2017 年学校全面从严治党工作，部署 2018 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任务。 

4. 03 月 15 日，参加市教育体育红十字会系统 2018 年纪检监察工作会议。 

5. 03 月 15 日，向驻教育部纪检组复函报送有关征集素材。 

6. 03 月 01 日，参加 2018 年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视频会议。 

7. 02 月 28 日，向驻教育部纪检组和市纪委驻教卫工作党委纪检组上报《关于元旦春节及

寒假期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工作的情况报告》。 

8. 2018 年 01 月，开展 2017 年校内党风廉政建设和党内监督工作开展情况和满意度调查，

共 226 位老师参与。调研数据显示，学校教职工对所在单位（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和党

内监督工作开展情况满意度达 96.5%，对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党内监督工作开展情况的

满意度达 92.04%。 

 

纪讯 
上海外国语大学纪检监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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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检查 

1. 03 月 10-11 日，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监考工作，加强对博士生入学考试的监督。 

2. 03 月 09-11 日，监督学校 2018 年高水平运动队（女排、围棋）体育专项测试工作，加

强体育特长生招生工作的监督。 

3. 2018 年 03 月，监督学校自主招生工作。 

4. 2018 年 02 月，配合学校相关部门完成 2017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中的纪检

工作部分。 

5. 01 月 13 日，完成本科保送生选拔测试的现场监督工作。 

6. 2018 年 01 月，对二级单位党政联席会议记录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形成书面报告，纪

委书记向分管或联系校领导做出提醒。 

7. 2018 年 01 月，参加机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二级单位总支书记 2017 年度现场述职会议。 

8. 2018 年 01-03 月，由纪委监察处、工会及相关学科教授代表组成“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投

诉与申诉受理委员会”，受理在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中的投诉和申诉。列席申报人员

学科组述职答辩会议和高评委评审会，对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进行监督。 

9. 2018 年 01-03 月，列席校长办公会、部分招投标工作会、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等工作会议，

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等，对职称评聘、招生、招投标等工作履行监督责任。 

10. 2018 年 01-03 月，严把领导干部廉洁意见回复关，对提任的 14 名领导干部出具廉洁意

见，监督选人用人工作。 

11. 2018 年 01-03 月，列席学校 37 个党总支、直属支部民主生活会，监督检查各部门民主

生活会召开情况，完成 2017 年度民生生活会召开情况报告。 

 制度建设 

1. 03 月 30 日，上海外国语大学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委会 2018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

共上海外国语大学委员会巡察工作实施办法》《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年全面从严治党

工作要点》和《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党内监督工作任务清单》。 

2. 2018 年 03 月，向校长办公室报送《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年主要工作安排》纪委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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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相关任务。 

3. 2018 年 03 月，协助党办制定学校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施办法。 

4. 2018 年 03 月，向校长办公室提交《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年鉴》纪委监察处相关内容。 

 信访工作 

1. 每月 5 日前，在全国教育纪检监察信息网上报送每月信访受理情况和线索处理情况。 

2. 每月 15 日前，向上海市纪委驻教卫工作党委纪检组上报每月《党风政风监督信息工作

报表》《问题线索处置情况登记表》和《立案登记表》。 

3. 每月 20 日前，向上海市纪委驻教卫工作党委纪检组上报每月信访举报统计表。 

4. 2018 年 01-03 月，纪委监察处共收到信访 7 件，纳入问题线索的共 4 件，其中谈话函询

2 件，初核 2 件。 

 廉政宣传教育 

1. 03 月 21 日，郝振参加松江区纪委监委举办的松江大学城各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座谈会。 

2. 03 月 08 日，韩殿秀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进行党风廉政风险防控及相关案例交流。 

3. 03 月 02 日，与招生工作办公室、体育教学部联合召开体育特长生招生工作沙龙，对特

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风险防控进行讨论。 

 队伍建设 

1. 03 月 20-26 日，韩殿秀参加在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北戴河校区举办的“高等院校纪委领导

班子成员任职培训班”。 

2. 03 月 20-23 日，钱玲、姚君君参加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举办的“教育系统纪委书记、监

察处长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集中培训班”。 

3. 03 月 08 日，向市纪委驻教卫工作党委纪检组上报《纪检监察组织干部情况统计表》。 

4. 03 月 07 日，钱玲、韩殿秀参加 2018 年市教育卫生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 

5. 03 月 05 日，向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报送教育系统纪检监察干部信息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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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3 月 02 日，向市纪委驻教卫工作党委纪检组上报高校纪检组织人事及纪委书记分工情

况。 

7. 2018 年 01 月，完成本部门处级干部个人有关事项填报工作。 

 其他事务 

1. 03 月 20 日，向上海市纪委上报校领导工作分工。 

2. 01 月 19 日，参加校领导考核测评会议。 

3. 01 月 17 日，向国有资产管理处上报 2018 年部门采购计划。 

4. 01 月 16 日，参加机关工会全体教职员工教代会。 

5. 2018 年 01 月，协助党办完成教育部党组征求对部党组及党组成员的意见和建议工作。 

6. 2018 年 01 月，向人事处报送本部门绩效奖励实施细则及分配方案计划。 

7. 2018 年 01 月，对各单位（部门）上交的礼品礼金进行拍卖处理，所得款项上交学校大

财务。 

8. 2018 年 01 月，向财务处报送本部门年度经费预算表。 

9. 2018 年 01 月，走访慰问本部门退休职工。 

 

 警示教育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每月通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所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各级党员

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本季度通报中涉及教育系统的典型案例如下： 

1. 安徽省黄山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洪岩辉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2013 年至 2017

年春节期间，安徽省黄山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洪岩辉先后收受礼品共计价值

9.3 万元。洪岩辉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2017 年 9 月，洪岩辉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其涉嫌犯罪问题移交司法机关处理。（2018 年 3 月 29 日通报） 

2.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王建华借培训之机组织、参加公款旅游问题。2013 年 7

月 13 日至 15 日，王建华借学院暑期干部校外培训之机，组织院级领导、中层干部等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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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辉南县三角龙湾景区旅游并聚餐饮酒。经王建华同意，门票、会议、住宿等费用 5.39

万元在学院工会经费中核销，白酒、纪念品等费用 0.88 万元以虚开发票方式在学院财务处

核销。2017 年 11 月 24 日，王建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018 年 3 月 8 日通报） 

3. 江苏警官学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倪兴余严重违纪问题。倪兴余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

查；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金、消费卡，违规任职取酬；违反生活纪律，与他人发生不正当

性关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此外，审查中还发现

倪兴余其他涉嫌犯罪的线索。倪兴余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党员意识淡薄，严

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违法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

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常委

会会议批准，决定给予倪兴余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其退休待遇；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

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18 年 3 月 2 日通报） 

4. 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金星严重违纪问题。金星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将呼伦

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医疗护理系教学楼等内门安装工程交给其妻子办理，获利 20 万元。违反

组织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职工录用、干部任用、工程款拨付中

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问题涉嫌

受贿犯罪。金星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违纪行为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给党的事业和形象造成严重损害，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经内蒙古自治区纪委常委会会议、监

委委员会会议审议并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准，决定给予金星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其退休待

遇；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18 年 2 月 14

日通报） 

5. 山东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任廷琦严重违纪违法涉嫌职务犯罪问题。任廷琦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超标准使用办公用房；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利

用职务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取、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

金，利用职权侵占非本人经管的财物；违反工作纪律，插手和干预项目招投标；违反生活纪

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取、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任廷琦身为党员领导

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并涉嫌犯罪，且在党的十八

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

经中共山东省纪委常委会会议、山东省监委委员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山东省委批准，决定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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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廷琦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所涉款物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处理。（2018 年 2 月 13 日通报） 

6.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原党委书记李业明违规打高尔夫球问题。李业明于 2012 年 12 月至

2014 年 9 月，多次占用上班时间打高尔夫球；2012 年 12 月至 2015 年 7 月，多次由他人支

付费用打高尔夫球；2015 年至 2016 年，多次与管理服务对象（学院合作投资单位）负责人

打高尔夫球。此外，李业明还存在其他违反廉洁纪律的问题。2017 年 6 月，广东省纪委给

予李业明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将其退休待遇从正厅级降为副厅级（李业明已于 2016 年 11

月办理退休手续）。违纪款被收缴。（2018 年 2 月 5 日通报） 

7. 嘉应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邱国锋违规决策发放津补贴问题。2013 年 12 月，邱国锋在明知

违反上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要求学院财务处制定内部规定，在绩效工资总量外另行发放津

贴、补贴、奖金，且在 2014 年 9 月下属提出整改建议时置之不理，一意孤行。2014 年 1 月

至 2016 年 6 月，嘉应学院以加班值班、部门创收劳务补助、评优奖励金等各种名目，向学

院干部职工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奖金，其中邱国锋等 8 名校领导和财务处处长曾向前共违

规领取 50 万余元。2017 年 12 月，广东省纪委给予邱国锋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分别给予副

院长薛访存、曾向前党内警告处分；分别给予学院党委书记丘小宏，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李友文诫勉处理。相关责任人员的违纪款被收缴。（2018 年 2 月 5 日通报） 

8. 宁夏医科大学原副校长、党委常委，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原院长杨银学严重违纪问题。杨

银学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组织纪律，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在组织进行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金；违反生活纪律，与

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

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杨银学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情节严重，性质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等有关规定，经自治区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自治区党委批准，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

处分；经自治区监察厅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决定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18 年 1 月 27 日通报） 

9. 湖北文理学院后勤集团总经理助理赵基红违规公务接待问题。2015 年 5 月，时任后勤集团

办公室主任赵基红，分两次集中报销 2014 年 1 月以来的不规范招待费 16 笔。2016 年上半

年，后勤集团开展检查整改工作时，为补齐相关手续，赵基红委托亲戚找了一些虚假接待公

函，作为整改材料补充进所报账目中。2017 年 6 月，赵基红受到党内警告处分。（201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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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4 日通报） 

10. 上海海关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干春晖超标准乘坐头等舱、公务舱并违规报销问题。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10 月，干春晖先后 5 次超标准乘坐头等舱、公务舱，其中 3 次在课题经费

中报销超支差旅费共计 5520 元。2017 年 6 月，干春晖退交了超标准报销的费用，并在该院

党委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进行深刻检讨。干春晖受到诫勉谈话处理并被通报批评。

（2018 年 1 月 8 日通报） 

 

 

 

 

 

 

 

 

 

 

 

 

 

 

报送：校党委、校领导班子成员 

抄送：机关各部处、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纪委监察处      电话：35373330      电子邮箱：jiwei@shisu.edu.cn      2018 年 3 月 31 日制 


